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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 2023 年度四川省高层次社会工作

专业人才培养对象选拔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现将《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四川省高层次社会

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对象选拔工作有关事宜的函》转发你们，请按

照通知要求积极申报。各单位对照高层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

对象推选条件，组织符合条件的推选对象实事求是填写推荐材料，

推选人数不设限。请于 7 月 10 日前将相关证明材料纸质版装订

成册报送至人力资源部，电子版统一发送至电子邮箱，逾期未报

视为自动放弃。

联系人：人力资源部舒小兰

川科校发〔2023〕63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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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28-35039151

电子邮箱：ckhr2022@163.com

附件：

1.《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四川省高层次社会工

作专业人才培养对象选拔工作有关事宜的函》

2. 四川省高层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对象推荐表

3. 四川省 2023 年高层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对象申报

汇总表

四川科技职业学院

2023 年 7 月 6 日

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6 日印发


